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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协议

本保密协议（“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2022】年【7】月【29】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软件园南街百度科技园】签署：

甲方：【阿波罗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合称“双方”，单独称“一方”）

鉴于，为进行【下一代 robotaxi 】之项目（“拟定项目”），一方需要按照本协

议的约定向另一方披露本协议第一条所定义的保密信息。经友好协商，特订立本

协议，以兹信守：

 

1. 保密信息

双方确认，为推进拟定项目，一方（“披露方”）或者其代表（包括但不限于该

方的控股公司、附属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上述各方的雇员、高级管理人员，董

事、代理、财务或法律顾问、审计师及其他咨询顾问；“披露方代表”）向另一

方（“接受方”）或其代表（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方的控股公司、附属公司和关联

公司以及上述各方的雇员、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代理、财务或法律顾问、审

计师及其他咨询顾问；“接受方代表”）提供或披露的所有有关披露方或披露方

代表、或与拟定项目相关的信息均为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披露方或披露方

代表的投资协议、股东协议、商业计划、商业合同、技术数据、技术方案、知

识产权、商业秘密、雇员清单、管理制度、财务信息、商业手册、市场创意、

客户清单、发展规划、以及披露方和披露方代表所有的法律、管理、技术、财

务、商业或其他任何方面的信息，以及由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明确表示为保密

信息、【或根据信息的性质应被合理地预期将被视为具有保密性质的其他信息】（“保密

信息”）。

2. 禁止披露和限制使用

2.1 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披露方的事先书面许可，接受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披露保密信息。披露方同意，接受方可以将保密信息提供给为进行拟定项

目需要获知该等保密信息的接受方代表，但接受方应确保获得保密信息的

接受方代表对保密信息承担与本协议下同样的保密义务。

2.2 接受方承诺，保密信息的使用仅为拟定项目之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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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受方应采取适当和必要措施（例如另行签订书面文件或正式告知）促使

所有获得或接触保密信息的接受方代表遵守与本协议同样的规定，履行同

样的保密义务。双方同意，任何接受方代表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的行为（即

使代理、雇员、代表和/或顾问和接受方终止雇佣、合作等关系）应视作

接受方行为，由接受方承担法律责任。

2.4 接受方承诺，将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来保护披露方和披露方代表的保密信

息的保密性及避免对披露方和披露方代表的保密信息的任何未经授权的

披露和使用，以防止该保密信息进入公众领域或被未经许可的人士拥有。

接受方同意以书面形式通知披露方其能够注意到的任何对披露方和披露

方代表的保密信息的不当使用或滥用。

3. 保密责任的例外

双方同意保密信息不包括如下信息：

3.1 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在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披露之前已拥有的信息，且在

披露前经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的文件或记录表明接受方和接受方代表没

有任何保密义务的信息；

3.2 非因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之作为或不作为，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提供的保

密信息在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将其交予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之时或之后

已在公众领域；

3.3 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书面证明未使用保密信息而独立开发的信息；

3.4 披露方书面同意对外发布的信息；以及

3.5 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交易规则、或任何政府部门

或法院的命令而须披露或使用的信息，但接受方应把要求披露的情况和所

需披露的保密信息事先通知披露方，且在任何情况下，接受方和接受方代

表只能在被要求披露的范围内披露保密信息。

4. 按要求返还及销毁

在收到披露方提出的书面要求的三十（30）日内，接受方应（并应确保接受方

代表）按照披露方的要求向披露方返还或销毁其持有的保密信息以及载有保密

信息的各种媒体。除了按照适用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的备份以外，接受方和接受

方代表不得保留任何复件。接受方在本协议下的保密义务在返还或销毁保密信

息以后，在本协议期限内仍然有效。

5. 非许可

本协议没有赋予一方任何有关另一方（或其代表）的保密信息的权利。保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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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应由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所有。除本协议中明确约定的

外，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构成给予接受方或接受方代表与任何保密信息有

关的任何许可或权利。

6. 无商业合作关系

双方按照本协议对保密信息的提供和获得不构成双方（或其任何代理）之间对

拟定项目或任何商业或者投资关系的邀请或承诺。如果双方希望推进拟定项目

或者进行任何商业或者投资机会，双方应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7. 违约

如果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任何义务，或在有效期内明

确表示（通过口头、书面或行为）其将不履行本协议下的任何义务，且经过另

一方要求补救的通知后在十（10）日之内没有进行有效补救的，或者该违反行

为无法补救，则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违约方应对由于其违约所引起的另一方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在此承认并同意，一方违反本协议所做的未经许可

的使用和向任何第三方的披露将导致对另一方的无法弥补的和持续的损害，并

且同意在发生该违约行为或受到该违约行为的威胁时，另一方有权获得适用法

律允许的及时的强制性救济措施和寻求任何补偿。

【接受方确认并同意，如果接受方或任何接受方代表未经披露方同意擅自使用

保密信息或将保密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应构成接受方在本协议下的违约行

为；接受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向披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0000】元，

不足弥补披露方或披露方代表损失的，应继续予以赔偿。】

8. 协议期限

8.1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直至以下较早者发生：(i)本协议生

效之日起【5】年；或(ii)双方签署有关拟定项目的最终文件，但前提是

本协议的规定被该等最终文件中的保密条款所取代。

8.2 本协议提前终止，不影响双方于本协议终止日前已经依据本协议取得的

权利义务。

9.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9.1 本协议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及解释。

9.2 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包括有关其有效性或终止的

任何问题，应由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

给【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其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

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正在进行仲裁时，除争议的事项外，双

方仍应继续行使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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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义务。

10.其他

10.1 未经另外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除了

在需要知晓的范围内向该方的代理披露外）(i) 本协议的存在和目的；

(ii) 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iii) 双方对拟定项目和保密信息进行商讨

的事实，或 (iv) 双方对保密信息进行分享的事实，除双方另外书面同

意外，或者除了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股票交易规则、或任何政府部门或

法院的命令而须进行的披露外，但条件是需要履行披露义务的一方应把

要求披露的情况事先通知另一方且仅在被要求披露的范围内进行披露。

10.2 本协议的任何修订均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经双方签署方为有效。

10.3 本协议一式两份，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章（若适用）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签字页]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协议首页标明的日期签署，以资证明。

甲方：

【阿波罗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职务：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职务：


